


月 27 日披露的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暨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04）、执行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的进展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8）。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诉讼各方当事人

原告：孙才金、朱佳佳、深圳市亿网众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深圳市广富云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恒富致远投资管理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市泽宝财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

被告：公司、深圳市星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、广东华徽贸易有限公司、清远

星徽。

（二）诉讼事实和理由

2024 年 12 月 30 日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粤 03 民终 32758 号

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公司向孙才金等 7 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因案件尚处于执行

阶段，孙才金等 6 名原告（为前案 7 原告中的部分主体）以公司与三家子公司存

在资金往来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，要求清远星徽等三家子公司对（2023）

粤 03 民终 32758 号案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（三）诉讼请求

1、判决本案四位被告向原告连带清偿（2023）粤 03 民终 32758 号判决书判

决的赔偿款，暂计 8,546.53 万元；

2、承担本案的诉讼费、保全费及担保费。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

1、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市泽宝创新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泽宝技术”）

与孙才金等业绩承诺方之间存在多起诉讼案件，其中，公司作为被告的两个案件

（（2023）粤 03 民终 32758 号、（2023）粤 03 民终 32756 号）已出具终审判决

结果，因存在关联案件，公司暂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全部给付义务，

执行法院对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。上述两个案件的具体进展



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8）、

2025 年 5 月 23 日披露的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暨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59）。

2、子公司泽宝技术、深圳市丹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丹芽”）

因涉及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（案件均以单独诉讼公告或累计诉讼公告的形式披露，

且已根据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），法院对泽宝技术、深圳丹芽法定代表人采取

限制消费措施。泽宝技术与深圳丹芽不是公司主要经营主体。

3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、仲裁事项累计

金额为人民币 197.08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.52%，上述案件中

公司及子公司均作为被告/被申请人。

4、除此之外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四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
本案与公司前期已披露的（2023）粤 03 民终 32758 号案件（已判决，尚处

于执行阶段）系基于同一事由引发的诉讼。本案件诉讼请求为要求公司及三家子

公司对上述（2023）粤03民终32758号案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公司已根据（2023）

粤 03 民终 32758 号案件判决结果计提相应预计负债，因此本案件不会额外增加

公司预计负债，亦不会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。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

展，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《应诉通知书》《起诉状》等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24 日


	四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	五、备查文件

